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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1398）

更改在香港代表接受送達法律程序文件的代理人

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宣佈，由2011年12月23日起，趙京芬女士已獲委任
代替庫三七先生出任根據公司條例（香港法例第32章）第XI部在香港代表本行接受送達法
律程序文件和通知書之授權代表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會

中國北京
2011年12月28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姜建清先生、楊凱生先生、王麗麗女士及李曉鵬先生；非執行董
事環揮武先生、高劍虹先生、李純湘女士、李軍先生、酈錫文先生及魏伏生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梁錦松先生、
錢穎一先生、許善達先生、黃鋼城先生、M • C • 麥卡錫先生及鍾嘉年先生。


